


法定代表人：莫尚勇 

注册资本：4000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茶叶种植；农副产品销售；农产品的生产、销售、加工、运输、

储藏及其他相关服务；休闲观光活动；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

游资源的开发经营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

术推广；农业机械制造；农业机械销售；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；普通货物仓储

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股权投资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

活动；酒店管理；餐饮管理；餐具销售；礼仪服务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（除

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。 

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海南茶叶资产总额为 3,967.25 万元，负债总额为

933.19 万元，流动负债总额为 933.19 万元，其中银行贷款为 0 万元，净资产

3,034.06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23.52%，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0.92 万元，净利

润-302.83 万元。 

截至2021年9月30日，海南茶叶总资产4,619.80万元，负债总额为 1,771.80

万元，流动负债总额为 1,520.48 万元，其中银行贷款为 0 万元，净资产 2,847.99

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38.35%，1-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29.97 万元，净利润-186.07 万

元（上述数据尚未审计）。 

海南瑞橡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；海南茶叶是海南瑞橡的控股子公司，海南瑞

橡持有海南茶叶 51%股权。具体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出资比例

（%） 
注册资本出资额 

海南瑞橡热带经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1 2040 万元 

海南丰沐实业有限公司 49 1960 万元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海南茶叶股权不存在质押情况。 

三、



赔偿金、保管出质权利和实现债权、质权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裁费、

公证费、税金、财产保全费、律师费等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。 

4、质押物：海南瑞橡持有海南茶叶 51%股权（对应出资人民币 2040 万元）；

海南丰沐持有海南茶叶 49%股权（对应出资人民币 1960 万元）。  

5、质押担保期限：质权应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。 

6、其他约定：海南银行屯昌支行有权自主选择，直接就担保范围内的债权

向任何一个担保人或全体担保人分别或共同求偿全部债权。海南瑞橡和海南丰沐

的出质权利视为统一整体，海南银行屯昌支行在履行合同权益并处置该质权时应

共同处置。 

7、海南瑞橡、海南丰沐约定按享有海南茶叶的持股比例承担担保责任，即

分别按 51%、49%的比例向银行承担担保责任。 

8、海南瑞橡、海南丰沐任何一方向银行履行了全部清偿责任或超比例履行

了清偿责任，该方有权就承担超出比例部分的责任向另一方追偿，另一方必须无

条件予以支付。 

9、合同生效：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名并盖公章后生效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（一）董事会意见  

海南瑞橡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符合其发展战略，被担保方是其

控股子公司，具备偿还债务能力，风险可控，不会损害公司与股东利益。 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 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

若干问题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

《海南橡胶对外担保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如下

独立意见：  

海南瑞橡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，是为了满足下属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，

担保的对象为海南瑞橡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，能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。

本次担保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和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。我们同意该项议案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62,519.30 万人民币

（不含本次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.4%；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

供的担保总额为 30,000 万人民币（不含本次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3.07%；逾期担保金额（本金）915.22 万元。 

六、上网公告附件 

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2021年12月28日 

 


